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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： 

 近期，国内福建、山东、湖北等多省陆续发布分时电价政

策。从具体政策情况来看，《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完善

分时电价政策的通知》进一步拉大峰谷价差，提升峰段上

浮比例至58%，将谷段下浮比例降至63%，将尖峰时段上浮

比例提升至80%；山东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工商业分时电价政

策的通知》提出扩大分时电价，将系统运行费用纳入分时

电价政策执行范围；湖北发布《征求工商业分时电价机制

有关意见的通知》，主要将10:00-15:00调整为谷段时段。

我们认为分时电价政策陆续发布，对工商业储能主要有以

下影响： 

 峰谷价差扩大提升工商业储能经济性。2021年7月，发改委

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》，提出优化分

时电价机制，重点完善峰谷电价机制、建立尖峰电价机制、

健全季节性电价机制。随后，各省市陆续出台季节性尖峰

电价机制，提高峰谷电价浮动比例，拉大峰谷电价差，为

工商业储能获得更大盈利空间。 

 2023年全国各地峰谷价差呈增长趋势。进入12月也正式进

入迎峰度冬阶段，许多省市从12月开始执行尖峰电价，例

如上海、北京、湖南、江苏、江西等，其中上海市峰谷电

价差最大达到1.6994元/kWh，据北极星储能网统计，12月，

共有23个地区峰谷电价差超过0.7元/kWh，比11月增加3个

地区。过去一年，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电价差基本呈现增

长趋势，随着电力需求增加，电力能源结构转型的不断深

化，预计未来峰谷价差有望呈现缓慢增长态势。 

 分时电价机制下，多省市可实现工商业储能两充两放。当

两个高峰段之间存在电价差时，即可用工商业储能系统在

谷时或平时充电，并分别于两个高峰段放电，实现每天两

充两放，进而提升储能系统的利用率、缩短成本回收周期。

据测算，浙江、海南储能投资回收周期均在6年以内。未来，

随着峰谷价差持续拉大，储能套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。 

 风险提示。政策推进不及预期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不

及预期，产业链价格大幅波动，电力市场化改革趋缓，用

电量增速不及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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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国内福建、山东、湖北等多省陆续发布分时电价政策。从具体政

策情况来看，《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完善分时电价政策的通知》进

一步拉大峰谷价差，提升峰段上浮比例至58%，将谷段下浮比例降至63%，

将尖峰时段上浮比例提升至80%；山东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工商业分时电价

政策的通知》提出扩大分时电价，将系统运行费用纳入分时电价政策执

行范围；湖北发布《征求工商业分时电价机制有关意见的通知》，主要

将10:00-15:00调整为谷段时段。我们认为分时电价政策陆续发布，对工

商业储能主要有以下影响： 

峰谷价差扩大提升工商业储能经济性。2021年7月，发改委发布《关于进

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》，提出优化分时电价机制，重点完善峰

谷电价机制、建立尖峰电价机制、健全季节性电价机制。随后，各省市

陆续出台季节性尖峰电价机制，提高峰谷电价浮动比例，拉大峰谷电价

差，为工商业储能获得更大盈利空间。 

2023年全国各地峰谷价差呈增长趋势。以今年7、8、12月各地尖峰低谷

电价差为例，7月上海、广东、湖南、海南、重庆、浙江电价差居前，其

中上海尖峰低谷电价差达到1.3元/kWh；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沿海发达地

区受电价抬升、峰谷价差拉大的影响较大，8月有24个区域峰谷价差超过

0.7元/kWh；进入12月也正式进入迎峰度冬阶段，许多省市从12月开始执

行尖峰电价，例如上海、北京、湖南、江苏、江西等，其中上海市峰谷

电价差最大达到1.6994元/kWh，据北极星储能网统计，12月，共有23个

地区峰谷电价差超过0.7元/kWh，比11月增加3个地区。过去一年，全国

各地大部分地区电价差基本呈现增长趋势，随着电力需求增加，电力能

源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化，预计未来峰谷价差有望呈现缓慢增长态势。 

分时电价机制下，多省市可实现工商业储能两充两放。浙江、湖北、湖

南、上海、安徽、广东、海南等省市的分时电价每天设置了两个高峰段，

如浙江省每日10点-12点、14点-19点为高峰段，每天凌晨在3:00-5:00低

谷时执行充电，在8:00-10:00峰时段放电；然后在11:00-13:00低谷时段

充电，在19:00-21:00峰时段放电。当两个高峰段之间存在电价差时，即

可用工商业储能系统在谷时或平时充电，并分别于两个高峰段放电，实

现每天两充两放，进而提升储能系统的利用率、缩短成本回收周期。据

测算，浙江、海南储能投资回收周期均在6年以内。未来，随着峰谷价差

持续拉大，储能套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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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2023 年 12 月各地最大峰谷电价差（元/kWh） 

 

资料来源：CNESA，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

 

 

风险提示。政策推进不及预期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不及预期，产业

链价格大幅波动，电力市场化改革趋缓，用电量增速不及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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